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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竞争背景下欧盟数字主权的
复合构建
———一种技术政治解读

张若扬　 蔡翠红

　 　 内容提要:在大国竞争与技术焦虑驱动下ꎬ欧盟正将其“战略自主”抱负转

化为具体的社会技术实践以构建数字主权ꎮ 本文基于技术政治学视角ꎬ构建了

一个以“战略自主”为元目标ꎬ涵盖规则、基础设施和身份维度的复合框架ꎬ通过

比较 Ｇａｉａ－Ｘ、数据法案及欧洲数字身份钱包等案例ꎬ发现欧盟的数字主权构建

呈现出显著的非对称性与务实性ꎮ 在规则维度ꎬ欧盟从市场规训向安全防御进

行逻辑跨越ꎬ对美侧重柔性规训ꎬ对华则强化排他性防御ꎻ在基础设施维度ꎬ欧

盟采取“增量建设”与“存量清理”并行的策略ꎬ在夺回数据和算力掌控权的同

时ꎬ倾向于强制剥离高风险供应链ꎻ在身份维度ꎬ欧盟通过将欧洲价值观“编码”

进技术架构ꎬ来划定数字共同体的信任边界ꎮ 综上ꎬ欧盟数字主权的本质是通

过将政治意志代码化和物质化ꎬ试图在深度依赖中强行开辟出受控的自主空

间ꎮ 三个维度相互交织ꎬ共同构成“对美规训、对华防御”差异化策略下的复合

数字主权构建体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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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的提出

２１ 世纪的地缘政治博弈ꎬ正在一个由数据、算法和云基础设施构成的数字空

间中展开ꎮ 面对美国巨头的技术垄断、中国产业链的快速追赶和自身数字经济竞

争乏力的问题ꎬ在大国技术竞争加剧的背景下ꎬ欧盟发布了一系列战略文件ꎬ旗帜



鲜明地提出要追求数字领域的主权权利ꎬ以捍卫其“战略自主”、价值观和经济竞

争力ꎮ 近年来ꎬ欧盟在官方层面陆续提出“技术主权”(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①、

“数字主权”(Ｄｉｇｉｔａｌ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②和“数据主权”(Ｄａｔａ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③等概念ꎬ随着

一系列政策和法律文件的出台ꎬ“数字主权”已经从一个单纯的学术话语、模糊的

政治口号演变为欧盟在数字发展领域具体的战略议程ꎮ 然而ꎬ一个核心的理论与

实践难题随之而来:一个超国家政治实体ꎬ如何将这种宏大而抽象的地缘政治抱

负ꎬ转化为可操作、可治理、可感知的社会技术现实?

本文的“数字主权”概念ꎬ特指欧盟在中美数字技术竞争的背景下ꎬ为追求“战

略自主”而采取的一系列旨在降低关键性外部依赖、提升数字竞争力和规则影响

力的社会技术实践ꎮ 为洞悉这一具象化过程ꎬ本文引入技术政治学的理论视角ꎮ

该视角强调技术与政治之间深刻的共生建构关系ꎬ将分析的焦点从布鲁塞尔的政

策制定办公室转向“欧洲 Ｇａｉａ－Ｘ 联邦式数据基础设施项目”(Ｇａｉａ－Ｘ: Ａ Ｆｅｄｅｒａ￣

ｔｅｄ Ｄａｔａ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ｆｏｒ Ｅｕｒｏｐｅꎬ以下简称“Ｇａｉａ－Ｘ”)的架构图、“欧盟高性能计算

联合体项目”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Ｈｉｇｈ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 Ｊｏｉｎｔ Ｕｎｄｅｒｔａｋｉｎｇꎬ以下简称

“ＥｕｒｏＨＰＣ”)的算力节点和“欧洲数字身份钱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Ｗａｌｌｅｔꎬ

以下简称“ＥＵＤＩ 钱包”)的代码库等具体的社会技术实践上ꎮ 基于此ꎬ本文旨在提

出并回答一个核心研究问题:在大国竞争背景下ꎬ欧盟在数字领域如何通过具体

的社会技术和法律实践应对来自中美的竞争压力并寻求“战略自主”? 面对不同

的竞争压力ꎬ欧盟的技术政治实践采取了怎样的差异化策略? 本文将以欧盟数据

法案系列、外商直接投资审查框架、Ｇａｉａ－Ｘ、ＥｕｒｏＨＰＣ 等为分析案例ꎬ力图通过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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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政治学的剖析ꎬ为理解大国战略竞争时代欧盟数字主权的复合构建提供一个批

判性的分析框架ꎮ

二　 理论框架:“战略自主”驱动下的数字主权复合构建

当前数字主权的研究正面临一种深刻的张力:宏观地缘政治的动力叙事与微

观社会技术的建构过程之间存在显著的解释断层ꎮ 为弥合这一理论裂隙ꎬ本文首

先审视既有理论工具的解释边界与盲区ꎬ进而论证“战略自主”对于欧盟而言远非

背景板式的口号ꎬ而是一个能够深刻重塑技术政治过程的核心变量ꎮ 以此为基

础ꎬ本文构建了一个全新的分析框架ꎬ旨在揭示欧盟如何通过规则、基础设施与身

份三个维度的复合性策略ꎬ在主权诉求与依赖现实之间进行持续的战略校准ꎮ

(一)既有理论的视角及其局限

既有研究为理解数字主权提供了丰富的视角ꎬ分别从国际体系、国内或区域

治理和社会技术网络的层次切入ꎬ根据其核心分析焦点ꎬ大致可分为三条泾渭分

明的学术脉络ꎮ 第一类研究聚焦体系层次ꎬ这一脉络根植于国际关系理论ꎬ将数

字主权置于地缘政治博弈的宏观框架下审视ꎬ研究的是作为大国竞争与规范性权

力的数字主权ꎮ 学者或从现实主义出发ꎬ强调数字技术已成为国家核心权力要

素ꎬ主权的核心在于对关键基础设施和数据的排他性控制ꎬ以防止战略依赖ꎻ①或

从自由主义的视角出发ꎬ聚焦于通过国际制度和规则塑造来确立数字主权ꎬ②欧洲

的“规范性权力”范式常常被引为例证ꎬ认为其通过«一般数据保护条例»(Ｇｅｎｅｒａｌ

Ｄａｔａ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ꎬＧＤＰＲ)等法规对外输出规则ꎬ从而行使一种独特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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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性主权”ꎮ① 这一层次的研究有力解释了数字主权兴起的外部动力和战略意图ꎬ

并将其置于大国战略竞争的背景下ꎬ但其分析往往限于政策宣言与法律文本ꎬ将

主权视为一个待实现的、整体的政治目标ꎬ却相对忽视了其实践过程本身的政治

性ꎬ未能深入“主权是如何被具体建构”的内部过程“黑箱”ꎮ②

第二类研究聚焦治理层次ꎬ这一脉络把目光投向国家或超国家实体内部ꎬ关

注如何通过立法、行政和司法手段来确立和行使数字领域的主权ꎬ将数字主权视

为一种法律和监管秩序ꎮ 研究集中于数据本地化立法、平台反垄断、网络安全审

查、数字税等具体的政策工具ꎮ③ 大量文献详述了欧盟数字单一市场战略下的法

律体系ꎬ如 ＧＤＰＲ、«数字市场法»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Ａｃｔ)、«数字服务法»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ｃｔ)等ꎬ分析其如何试图对内统一规则、对外设置壁垒ꎮ④ 这一路径细致

描绘了主权的制度框架和规制工具箱ꎬ但它通常预设了主权主体统一的意志和执

行能力ꎬ相对忽视了法律文本和政策战略在转化为可治理、可操作的社会技术的

现实过程中ꎬ所遭遇的复杂的技术约束和利益博弈ꎮ

第三类研究聚焦网络层次ꎬ这一脉络主要源于“科学技术研究”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ＳＴＳ)和技术政治学ꎬ它拒绝将技术视为中性的工具ꎬ转而探究

主权如何通过具体的技术设计、基础设施部署和日常实践被“制造”出来ꎬ将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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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权视为一种社会技术建构ꎮ 技术政治学并非一个单独的理论学派ꎬ而是一种跨

学科的研究视角ꎮ 其核心观点是ꎬ技术和政治是相互建构、深度交织的“共生体”ꎬ

技术从设计之初就包含了特定的政治偏好ꎬ其本身具有重要的政治意涵ꎮ① 研究

揭示了计算中心的地理政治②、互联网协议的标准之争③和数字身份系统的社会

塑造如何影响权力关系ꎮ④ 这一视角提供了打开主权“黑箱”的精密仪器ꎬ擅长分

析权力如何被“编码”进架构和标准ꎮ 然而ꎬ其分析视角多聚焦于国内或跨国的社

会技术网络的内部协商ꎬ却相对淡化了“大国间的战略竞争”此类至关重要的、结

构性的外部变量ꎮ 欧盟不是在真空中从无到有地构建自己的数字主权ꎬ而是在对

外部数字技术存在全栈式深度依赖的背景下ꎬ为维护其“战略自主”而启动一场系

统性、防御性的数字主权构建运动ꎮ

综上可见ꎬ当前对欧盟数字主权的研究存在宏观论述和微观过程之间的理论

断层ꎬ体系与治理层次的研究揭示了数字主权的宏观政治动力和法律建构ꎬ技术

政治学提供了观察内部主权构建的技术显微镜ꎬ但少有研究将二者连接起来ꎬ以

解释战略压力如何具体地、差异化地影响和塑造欧盟内部的社会技术建构过程ꎮ

为此ꎬ本文试图进行一种理论整合ꎬ将大国竞争的战略情境引入技术政治学的分

析过程ꎬ构建一个战略情境下的技术政治分析视角ꎬ以理解大国博弈背景下欧盟

数字主权的复合构建ꎮ

(二)分析框架:以“战略自主”为元目标的三维构建策略

在数字产业和数字经济领域ꎬ欧盟目前处于一种被美国和中国“双重挤压”的

态势ꎮ 美国对欧盟的竞争压力主要集中在数字经济的顶层逻辑和底层基础设施

之上:欧盟的数字命脉高度依赖美国的云基础设施ꎬ这导致其在“数据主权”上感

到严重焦虑ꎻ美国全球领先的社交媒体、搜索引擎和操作系统控制了流量入口和

５　 大国竞争背景下欧盟数字主权的复合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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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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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市场的规则ꎬ通过平台经济和“守门人效应”垄断了欧盟的数字生态ꎻ美国在

人工智能(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ꎬ ＡＩ)原始创新和算力上具有压倒性的优势ꎬ对欧盟

而言ꎬ这意味着如果跟不上美国的节奏ꎬ其整个数字经济未来将被迫建立在美国

的技术“黑箱”之上ꎮ 相较之下ꎬ中国对欧盟的竞争压力则更多地体现在数字化应

用、基础设施硬件和对传统优势工业的冲击之上:中国利用数字应用与先进制造

融合方面的产业优势ꎬ在电动汽车、电池技术和智能制造领域实现了“换道超车”ꎬ

中国不仅卖硬件ꎬ还卖整套数字化解决方案ꎬ这直接威胁到了欧盟的支柱产业ꎻ中

国在通信基站和网络硬件上的高性价比ꎬ让欧盟在安全考量与建设成本之间陷入

两难ꎻ此外ꎬ从 ＴｉｋＴｏｋ 到 Ｔｅｍｕ、Ｓｈｅｉｎꎬ中国数字企业在移动互联网应用层、算法推

荐和跨境电商物流链条上的极高效率ꎬ正在重塑欧洲的消费市场ꎬ给欧洲本土零

售和媒体产业带来巨大冲击ꎮ

在此背景下ꎬ“战略自主”这一诉求成为欧盟在数字领域应对竞争压力、加强

主权建设的直接动力ꎮ 因此ꎬ理解欧盟的数字主权实践ꎬ必须将“战略自主”这一

地缘政治元目标确立为贯穿多层次分析的核心线索ꎮ 它并非静态背景ꎬ而是一种

能动的元规则ꎬ既定义了政治目标ꎬ又规制了立法议程ꎬ更直接介入了技术权衡ꎮ

基于此ꎬ本文旨在融合上述多层次视角ꎬ提出一个新的、整合性的分析框架ꎬ将欧

盟的数字主权实践理解为:在“战略自主”目标的驱动下ꎬ在规则、基础设施与身份

三个关键社会技术场域展开的一场充满张力与妥协的、差异化的复合构建ꎮ

首先ꎬ规则维度是欧盟构建数字主权的总纲和蓝图ꎮ 莱斯格(Ｌａｗｒｅｎｃｅ Ｌｅｓ￣

ｓｉｇ)提出了“代码即法律”的著名论断ꎬ他认为技术标准和协议构成网络空间的

“隐性宪法”ꎬ它们通过看似中立、理性的代码和规则ꎬ为网络空间划定了边界、设

定了行为规范ꎮ① 德纳迪斯(Ｌａｕｒａ ＤｅＮａｒｄｉｓ)进一步论证ꎬ互联网治理的核心已演

变为对技术规则和标准的争夺ꎬ这已成为地缘政治的新前沿ꎮ② 在数字时代ꎬ数字

规则包括了数字领域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标准ꎬ它们为数字空间划定了具体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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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边界和运行逻辑ꎮ 其次ꎬ基础设施维度是欧盟构建数字主权的物理载体ꎮ 技术

政治学认为ꎬ权力不仅存在于政策文本的辩论中ꎬ更沉淀在技术架构的选型与算

法的约束逻辑中ꎮ 基础设施远非中性的技术平台ꎬ其物理部署、所有权结构和技

术架构内嵌了治理模式、权力意志和文化价值观ꎮ① 爱德华兹(Ｐａｕｌ Ｎ. Ｅｄｗａｒｄｓ)

揭示了计算机技术如何内化了冷战时期的军事命令和控制逻辑ꎮ② 阿巴特(Ｊａｎｅｔ

Ａｂｂａｔｅ)论证了早期互联网阿帕网(ＡＲＰＡＮＥＴ)的技术架构如何反映了当时美国

学术共同体的文化价值观ꎮ③ 在数字时代ꎬ数字基础设施在物理层包括数据中心、

光纤电缆和超级计算机等ꎬ它们的地理分布和所有权结构是主权诉求的直接体

现ꎻ在逻辑层或平台层则包括云服务平台、数据空间和操作系统等ꎬ它们的技术架

构、接口标准和数据存储位置都包含了特定的治理理念ꎮ 最后ꎬ身份维度是构建

数字主权的认同边界和逻辑终点ꎮ 从历史视角看ꎬ现代国家主权的行使与公民认

同的塑造离不开诸如测绘、统计和身份认证等技术的支撑ꎮ④ 赫克特(Ｇａｂｒｉｅｌｌｅ

Ｈｅｃｈｔ)提出了“技术政治”(Ｔｅｃｈｎ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ｓ)的概念ꎬ她将其定义为“设计或使用技

术来构成、体现或制定政治目标的战略实践”ꎬ并以法国核技术发展为例ꎬ揭示了

国家如何通过重大技术项目来重塑国家认同ꎮ⑤ 在数字时代ꎬ技术不仅是权力工

具ꎬ更是政治共同体认同的物质载体ꎬ身份认证系统定义了“谁可以进入”以及“以

何种身份进入”数字空间ꎬ是构建数字空间政治共同体的基础ꎮ

在此基础上ꎬ本文构建了一个以“战略自主”为核心目标ꎬ涵盖规则、基础设施

与身份三个核心维度的技术政治学分析框架ꎬ旨在揭示欧盟在面对美中不同竞争

压力时采取的非对称性实践路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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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战略自主”目标驱动下欧盟数字主权的技术政治实践

注:图由作者自制ꎮ

在规则维度ꎬ欧盟通过政治意图的代码化ꎬ实现了从内部合规向全球杠杆的

“转译”ꎮ 针对美中不同的压力源ꎬ欧盟采取了非对称的规则逻辑ꎮ 针对美国ꎬ欧

盟主要采取了基于市场治理逻辑的“规训路径”ꎬ面对美国平台的生态垄断ꎬ欧盟

通过一系列法律规则进行“立法造市”ꎬ强制美资云巨头“向内开放”ꎬ来实现数据

的互操作性ꎬ这不仅可以缓解数据受制于人的压力ꎬ还可以通过“布鲁塞尔效应”

将欧洲标准转化为全球标准ꎬ赋予欧洲企业在公平规则下竞争的权利ꎬ从而缓解

其在数字治理中沦为“二等公民”的规则焦虑ꎮ 针对中国ꎬ欧盟则主要采取了基于

安全逻辑的“防御路径”ꎬ通过外商直接投资审查框架等法律围栏建立硬性准入标

准ꎬ从而实现对华技术投资的识别与隔离ꎮ

在基础设施维度ꎬ欧盟通过推动“主权权力的物质化”来构建可控的技术底

座ꎮ 一方面ꎬ通过 Ｇａｉａ－Ｘ 和 ＥｕｒｏＨＰＣ 进行“增量建设”ꎬ以应对美中在云端和算

力上的双重挤压ꎮ “增量建设”直接提供数字经济的燃料与引擎ꎬ在物理底座上

“嫁接”欧洲标准ꎬ以对冲美式垄断ꎬ并且确保欧洲在 ＡＩ 与工业 ４.０ 时代的研发不

因缺乏算力而停滞ꎬ从而增强实质性的数字竞争力ꎮ 另一方面ꎬ针对关键领域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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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实施“存量清理”ꎬ即通过在物理层面剥离高风险设备ꎬ来纾解对底层设施被干

预或切断的生存担忧ꎬ从而缓解深度依赖带来的安全焦虑、确保硬件基座的政治

安全性ꎬ并通过提升底座的韧性构筑实质性的技术竞争壁垒ꎮ

在身份维度ꎬ欧盟试图通过“政治边界的数字化”来重塑数字空间的信任根

基ꎮ 通过建设 ＥＵＤＩ 钱包ꎬ对抗美国平台的“社交登录”垄断ꎬ重建公共信任ꎻ通过

风险评级锁定特定供应商ꎬ在数字空间划定政治禁区ꎬ明确界定数字共同体的敌

我边界ꎮ 这种“数字围栏”的建构ꎬ不仅通过重建公共信任缓解了社会对隐私丧失

的焦虑ꎬ更重要的是ꎬ欧盟希望通过统一身份标准来“缝合”碎片化的成员国市场ꎬ

期望这种身份联邦化所产生的规模效应将欧洲转化为一个具备竞争潜力的统一

数字单一市场ꎬ从而在根本上缓解欧盟面对美中巨头规模竞争力的焦虑ꎮ 综上所

述ꎬ这三个维度相互交织、动态互动ꎬ共同构成欧盟“对美规训、对华防御”的复合

数字主权体系ꎮ

本文将从“欧盟如何在战略自主目标驱动下ꎬ在规则、基础设施、身份三个维

度开展差异化的复合主权构建”这一核心问题出发ꎬ在每一个案例分析中ꎬ首先明

确其面对的具体的外部竞争压力ꎬ其次分析欧盟为此设定了怎样的自主目标ꎬ再

次论述其在对应维度采取何种差异化策略进行构建ꎬ最后剖析在这一过程中暴露

出的核心张力ꎮ 本文目的是为欧盟数字主权研究提供一个将宏观地缘政治动力

与微观社会技术建构过程相结合的整合性分析框架ꎬ从而更全面、更动态地理解

数字时代主权的复杂实践ꎮ

三　 规则维度的主权构建:从柔性规训到排他性防御

欧盟的数字主权ꎬ首先是一场以法律为战场、以规则为武器的制度性权力争

夺ꎮ 在规则维度上ꎬ欧盟的数字主权实践并非遵循单一逻辑ꎬ而是针对不同威胁

来源演化出两套并行且截然不同的治理范式ꎮ 本文通过分析这两套法律实践ꎬ揭

示欧盟数字主权在规则维度的双重面向及其内在张力ꎮ

(一)市场逻辑下的柔性规训:«数据法案»和«数据治理法案»

欧洲发达的数字市场创造了丰富的数据资源ꎬ但并未及时转化为欧洲在数字

９　 大国竞争背景下欧盟数字主权的复合构建



竞争中的优势ꎮ 尽管 ＧＤＰＲ 等法律在隐私保护层面实现了统一ꎬ但共同信任框架

的缺乏和成员国在具体操作层面的规则不一阻碍了欧洲整体的数据流动ꎬ影响泛

欧数据空间的形成ꎬ欧洲单一数字市场的愿景难以实现ꎮ 欧盟意识到ꎬ单靠 ＧＤＰＲ

的“隐私保护”范式已经不足以赢得竞争ꎬ必须通过强制性共享释放欧洲的数据潜

力ꎬ«欧洲数据战略»(Ａ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ｏｒ Ｄａｔａ)明确指出ꎬ“目前少数大科技公

司拥有世界上大部分数据”ꎬ导致欧洲企业缺乏竞争公平性ꎬ而“中国和美国等竞

争对手正在全球范围内推广他们的数据访问和使用理念”ꎮ① 在此背景下ꎬ为维护

欧盟的“数据主权”ꎬ２０２０ 年ꎬ欧盟的法律体系建设进入“数据战略阶段”ꎬ即欧盟

开始制定数据战略并依此构建全面的数据治理法律体系ꎮ②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ꎬ欧盟委

员会通过了«数据治理法案»(Ｄａｔａ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ｃｔꎬＤＧＡ)的提案ꎬ确定了一系列增

加数据共享信任度的机制ꎬ旨在消除各部门与成员国之间因缺乏信任所产生的数

据共享壁垒ꎮ③ ２０２３ 年 １２ 月ꎬ欧盟理事会批准了«数据法案»(Ｄａｔａ Ａｃｔ)ꎬ④该法案

于 ２０２４ 年 １ 月 １１ 日正式生效ꎬ⑤并于 ２０２５ 年 ９ 月正式实施ꎮ⑥ 作为«欧洲数据战

略»中的一项关键立法措施ꎬ«数据法案»是对«数据治理法案»和 ＧＤＰＲ 的重要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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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ꎬ旨在推动更多数据在符合欧盟规则和价值观的前提下流动和利用ꎬ以此构建

欧洲单一数据市场ꎮ

«数据治理法案»与«数据法案»构成欧盟利用其单一市场规模ꎬ主动塑造全球

数字游戏规则的“法律组合拳”ꎬ旨在通过强制性立法ꎬ在破除内部数据流动壁垒

的同时ꎬ迫使依赖欧洲市场的美中科技企业遵守一套体现欧洲价值观的数据流动

与竞争规则ꎬ以此行使一种不对称的“规则性权力”ꎬ实现对技术依赖的战略再平

衡ꎮ 其中ꎬ«数据治理法案»侧重于构建信任基础和激活非市场数据流ꎬ它并非直

接规制科技巨头ꎬ而是“厚植”欧洲数据经济的“土壤”ꎮ 它有三个核心机制:一是

公共部门数据的再利用机制ꎮ 该机制对数据进行分类ꎬ并为敏感公共部门数据的

安全再利用建立了统一的规则ꎬ允许企业和研究机构在保护隐私和商业利益的前

提下ꎬ将数据应用于 ＡＩ 训练等创新活动ꎻ二是数据利他主义机制ꎮ 该机制通过建

立官方认可的“利他主义”组织资质认证体系和标准化流程ꎬ鼓励个人和企业为了

科研、环保等公众利益自愿分享数据ꎻ三是数据中介服务机制ꎮ 该机制对提供数

据共享服务的中介机构提出了中立性和透明度的要求ꎬ使之成为可信的数据交换

“守门人”ꎮ 这三大机制的目的是系统性激活欧盟内部被锁闭的数据资源ꎬ特别是

公共部门和公益领域的数据ꎬ从而为欧洲本土的 ＡＩ 创新培育一个受欧洲规则保

护、相对安全可控的数据训练池ꎬ降低对外部数据的依赖ꎮ 同时ꎬ通过确立“数据

利他主义”等概念输出欧洲在数据伦理上的话语权ꎬ与美中的数据治理模式进行

竞争ꎮ

与之形成互补的是ꎬ«数据法案»更侧重于破除垄断和重塑 Ｂ２Ｂ(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ｔｏ－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数据关系ꎬ是一部更具进攻性的法律ꎬ它针对的是美中数字企业在欧洲

市场的主导模式ꎬ直接瞄准了美中企业主导的物联网设备制造商和以美国企业为

主的超大型云服务商的“数据垄断”和“用户锁定”ꎮ 它同样包含三个核心机制ꎮ

其一是开放物联网数据访问权的机制ꎬ此举主要针对美国的物联网和硬件制造

商、中国的智能设备厂商ꎬ以及依赖平台数据的美国互联网巨头们ꎮ «数据法案»

强制联网设备的制造商向其用户共享设备所产生的数据ꎬ并规定用户有权将这些

数据提供给第三方(通常是欧洲中小服务商)ꎮ 这一规定延续和强化了 ＧＤＰＲ 所

规定的“数据可携带权”ꎬ对美国而言ꎬ旨在打破其“硬件—服务—数据”的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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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环ꎮ 例如ꎬ该规定迫使特斯拉向第三方维修商开放车辆诊断数据ꎬ打破其售后

垄断ꎻ要求苹果健康数据可以被欧洲医疗科技公司使用ꎮ 对中国而言ꎬ该规定则

是为了防范其通过 ＩｏＴ 传感器此类智能设备大规模采集欧洲数据并回传分析的风

险ꎮ 同时ꎬ法律并不直接禁止ꎬ而是要求企业必须开发并开放标准化的、安全的实

时数据应用程序编程接口(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ꎬＡＰＩ)ꎮ 这迫使企业

必须投入高额成本改造产品架构ꎬ并接受其数据接口按欧盟标准被审计和认证ꎬ

本质上是将企业的私有数据协议改造为符合欧洲公共技术标准的“数据通道”ꎮ

此举旨在打破美中设备制造商的数据闭环ꎬ为欧洲中小型服务商创造进入市场的

机会ꎬ扶植本土数字产业ꎮ

其二是云服务切换保障机制ꎬ«数据法案»力图为用户切换云服务提供商消除

合同壁垒、技术障碍和降低费用门槛ꎬ包括取消不合理的最低合同期限或自动续

约条款、解决数据格式不兼容的问题、明确要求云服务商向用户公开披露与切换

相关的所有费用构成ꎬ并计划逐步取消切换费等ꎮ 这一机制主要针对美国的超大

规模云提供商ꎬ其直接战略意图是降低欧盟政府和企业从美国云迁出的经济成本

和技术障碍ꎬ为 Ｇａｉａ－Ｘ 等欧洲主导的互操作生态扫清法律障碍ꎮ 法律的要求被

转化为“合规性证明”负担ꎬ云服务商必须在技术架构上实现数据与元数据的标准

化导出ꎬ其管理平台必须集成并公开“切换功能模块”ꎬ且该模块的性能将成为合

规审计的一部分ꎬ这意味着将强制美国云巨头为自己的客户开发一套将数据迁移

到竞争对手的工具ꎬ并将其服务质量置于欧洲监管机构的持续监管之下ꎮ ２０２５ 年

１１ 月ꎬ欧盟«数字综合监管提案»(Ｄｉｇｉｔａｌ Ｏｍｎｉｂｕｓ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提出ꎬ给予

中小企业和中型上市公司云服务切换规则的定向豁免ꎬ①这一机制精准锁定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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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ｍｎｉｂｕｓ ｏｎ ＡＩ)ꎬ”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ꎬ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１９ꎬ ２０２５ꎬ ｈｔｔｐｓ: / / ｄｉｇｉｔａｌ－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ｅｃ.ｅｕｒｏｐａ.ｅｕ / ｅｎ /
ｌｉｂｒａｒｙ / ｄｉｇｉｔａｌ－ｏｍｎｉｂｕｓ－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ｐｏｓａｌ.



超大规模云服务商ꎬ监管靶向性愈发显著ꎮ

其三是互操作性要求机制ꎬ«数据法案»希望推动欧盟内部数据处理服务之间

的互操作性ꎬ包括鼓励云服务商采纳共同标准和接口等ꎬ以实现不同服务之间更

顺畅的连接和交换数据ꎮ 此举同时针对拥有主导地位的美国操作系统和软件平

台ꎬ以及潜在形成生态垄断的中国应用平台ꎬ目的是在操作系统层面为欧洲开源

或为小众软件创造公平竞争环境ꎬ在应用层面削弱美国社交平台因网络效应形成

的垄断ꎬ并防范中国的超级应用和平台通过封闭生态在欧洲获得市场支配地位ꎮ

欧盟通过授权或指定欧洲的标准化组织制定具体的互操作性技术细则ꎬ这意味着

非欧盟企业若想进入欧洲市场就必须在产品设计阶段植入这些欧洲标准ꎮ 欧盟

的法规文本ꎬ实际上化身为一份强制性的技术设计规范书ꎬ试图深度介入全球产

品的技术路线图ꎮ

表 １　 «数据法案»对科技巨头与欧洲中小企业的影响及其核心机制

«数据法案»的

核心机制
法律要求的技术转化

对科技巨头(主要是非欧盟

企业)的预期影响

对欧洲中小企业的

预期影响

开放物联网数据

访问权

要求企业必须开发并

开放标准化的、安全的

实时数据 ＡＰＩ

迫使企业投入高额成本改造产

品架构ꎬ接受其数据接口按欧

洲标准被审计和认证

经用户许可后可以

获得大设备制造商

生成的海量数据

云服务切换保障 “合规性证明”要求

为自己的客户开发一套将数据

迁移到竞争对手的工具ꎬ并将

其服务质量置于欧洲监管机构

的持续监管之下

降低了数据迁移

成本

互操作性要求

通过授权或指定欧洲

标准化组织 (如欧洲

电信标准化协会ꎬＥＴ￣

ＳＩ)制定具体的互操作

性技术细则

想进入欧洲市场ꎬ就必须在产

品设计阶段植入这些欧洲标准

开源或小众软件获

得相对公平的竞争

环境

　 　 注:表由作者自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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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法案»系列是欧盟以规则制衡技术、寻求“规则性主权”的典型实践ꎬ即

欧盟在无法于物联网硬件和云基础设施上立即替代美中产品的前提下ꎬ试图通过

法律强制力穿透技术产品的外壳ꎬ以夺取其内部数据资产的控制权和再分配权ꎮ

这种以规则“造市”的实践诠释了政治和法律如何主动地、前瞻性地塑造技术市场

的架构和生态ꎮ 通过这种立法组合拳ꎬ欧盟试图主动设定数据市场的基本运行逻

辑ꎬ并将其主权意志通过法律形式嵌入未来数字经济的根基当中ꎬ通过法律强制

力塑造一个符合欧洲愿景的数据市场ꎮ

(二)安全逻辑下的排他性防御:外商直接投资审查框架及其修订

在欧盟数字主权的规则版图中ꎬ法律不仅是调节市场的技术杠杆ꎬ更是地缘

政治意志“代码化”的实践工具ꎮ 在对华政策逻辑中ꎬ这一特征呈现出从“市场规

训”向“安全防御”的显著转向ꎮ 与主要针对美国平台权力的规训逻辑不同ꎬ欧盟

对华技术投资奉行的是基于安全考量的排他性防御策略ꎮ 这一逻辑转型在«欧洲

经济安全战略»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中得到了系统阐述ꎬ该战略

确立了“去风险”(Ｄｅ－ｒｉｓｋｉｎｇ)而非“脱钩”的政策基调ꎬ并强调须严防由于外国投

资导致的敏感技术流失ꎮ① 在此背景下ꎬ２０２０ 年建立并在 ２０２４ 年开启制度升级的

外商直接投资审查框架ꎬ已演变为一种前瞻性的、边界性的主权防御机制ꎮ 其本

质是在资本进入敏感领域前筑起规则堤坝ꎬ以缓解其深层的竞争力焦虑———防止

竞争对手利用欧洲市场的开放性ꎬ通过资本渗透实现技术高地的“换道超车”ꎮ

一方面ꎬ欧盟外商直接投资审查框架及其 ２０２４ 年的修订ꎬ反映了欧盟对华威胁

认知的变化ꎮ 自 ２０１９ 年以来ꎬ欧盟陆续通过了«欧盟外商直接投资审查框架条例»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Ａ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Ｕ￣

ｎｉｏｎ)及一系列配套文件ꎬ构建起欧盟首个统一的外资审查框架ꎬ其话语体系仍以经

济竞争中立为外壳ꎬ强调公共秩序与安全ꎬ审查标准聚焦于“是否为外国政府所有或

受其控制”ꎮ② 中国虽未被点名ꎬ但“国有企业”“国家补贴”等描述已构成隐晦指认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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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Ａｎ ＥＵ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ꎬ”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ꎬ Ｊｕｎｅ ２０ꎬ ２０２３ꎬ ｈｔ￣
ｔｐｓ: / / ｅｃ.ｅｕｒｏｐａ.ｅｕ /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 ｐｒｅｓｓｃｏｒｎｅｒ / ｄｅｔａｉｌ / ｅｎ / ｉｐ＿２３＿３３５８.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ＥＵ) ２０１９ / ４５２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１９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９ Ｅｓ￣
ｔａ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Ａ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Ｕｎｉｏｎꎬ”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
ｓｉｏｎꎬ Ｍａｒｃｈ ２１ꎬ ２０１９ꎬ ｈｔｔｐｓ: / / ｅｕｒ－ｌｅｘ.ｅｕｒｏｐａ.ｅｕ / ｅｌｉ / ｒｅｇ / ２０１９ / ４５２ / ｏｊ.



在此基础上ꎬ该框架 ２０２４ 年的修订提案ꎬ将威胁认知从“竞争扭曲”升级为“技术安

全”ꎮ 修订案明确将审查范围扩展至绿地投资ꎬ并强化了对关键技术、关键基础设

施、敏感数据的审查门槛ꎮ① 这反映了近年来欧盟对华威胁认知的变化:中国投资不

再被界定为需要监管的市场行为ꎬ而是被重构为需要防御的安全威胁ꎮ 这一认知重

构ꎬ为后续审查标准的泛化与裁量权的扩张提供了合法性基础ꎮ

另一方面ꎬ法案的修订反映了欧盟治理模式的深层强化ꎮ 从 ２０１９ 年«欧盟外

商直接投资审查框架条例»的出台到 ２０２４ 年修订提案的稳步推进ꎬ以及后续相关

的战略升级ꎬ欧盟外资审查制度正经历从“软协调”向“强干预”的范式变化ꎮ 首

先ꎬ这一变化体现为法律强制性的提升ꎮ ２０１９ 年ꎬ该框架侧重于成员国间的自愿

协作与信息交换ꎬ而 ２０２４ 年的提案则显著强化了欧盟委员会的规则引导权ꎬ要求

成员国在立法标准上强制趋同ꎬ使审查逻辑从分散的国家裁量向布鲁塞尔定义的

统一安全标准对标ꎬ并强制要求所有成员国必须建立、维护并强化其外资审查机

制ꎮ 其次ꎬ这一范式变化体现在适用范围的全口径覆盖之上ꎮ 修订提案明确将绿

地投资纳入审查范畴ꎬ使尚未形成交易结构的资本布局亦须接受合规评估ꎬ审查

权边界由“存量控制权转移”前移至“增量投资意图”ꎮ 最后ꎬ范式的变化还体现为

审查标准从模糊宣示转向精准锚定ꎮ 以“公共秩序与安全”为核心的抽象条款被

细化为对关键技术、关键基础设施及敏感数据安全的结构化审视ꎮ 这一变革的核

心逻辑在于ꎬ欧盟正试图将地缘政治意志“编码”为“去政治化”的法律程序ꎬ通过

在资本进入敏感技术领域之前构筑起一道动态可调、深度穿透的制度性边界ꎬ在

制度实践中实现对特定地缘政治风险的识别与隔离ꎮ

２０２４ 年 １ 月提出的«欧盟外商直接投资审查条例»修订草案已于 ２０２５ 年 １２

月达成政治协议ꎬ并于 ２０２６ 年 ２ 月 ２４ 日获得欧洲议会相关委员会通过ꎮ② 目前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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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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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ｅｇａｌ－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ＥＮ / ＴＸＴ / ? ｕｒｉ ＝ｃｅｌｅｘ:５２０２４ＰＣ００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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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ｗｗ.ｅｕｒｏｐａｒｌ.ｅｕｒｏｐａ.ｅｕ /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ｖｅ－ｔｒａｉｎ / ｔｈｅｍｅ－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ｙ－ｔｈａｔ－ｗｏｒｋｓ－ｆｏｒ－ｐｅｏｐｌｅ / ｆｉｌｅ－ｒｅｖｉｓｉｏｎ－ｏｆ－
ｔｈｅ－ｆｄｉ－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该修订案正处于正式批准前的最后阶段ꎬ预计将于 ２０２６ 年上半年正式颁布ꎮ 外商

直接投资审查框架及其修订提案ꎬ是欧盟规则主权在资本维度上的物质化体现ꎮ

它通过法律审查程序ꎬ在资本进入欧洲敏感技术领域之前筑起一道制度性边界ꎮ

与物理边界不同ꎬ这道边界是可调节、可裁量、可溯及的ꎬ可以根据威胁认知的变

化随时收紧ꎬ也可以根据经济需求的变化适度放松ꎮ 但由于欧盟在技术领域吸引

投资的需求和安全诉求之间的冲突ꎬ这一规则本身也存在不稳定性与争议性ꎮ 一

方面是成员国之间的利益分化ꎬ德国、法国等传统引资大国对过度审查可能吓退

外资保持警惕ꎮ ２０２４ 年修订提案草案在成员国谈判中遭遇阻力ꎬ正是这一张力的

直接反映ꎮ 另一方面是替代供给的可行性问题ꎬ欧盟之所以敢于收紧对华资本准

入ꎬ前提是在关键技术与创新融资领域ꎬ它仍可依赖美日盟友及内部市场资本ꎮ

但这种替代并非无限供给ꎬ过度审查可能伤及欧洲自身创新生态ꎮ

将外商直接投资审查框架的演进脉络与«数据法案»«数据治理法案»对比可

以发现ꎬ欧盟在面对美国与中国不同的数字竞争压力时ꎬ分别动用了两套不同的

规则工具箱ꎮ 面对 ＡＷＳ、Ａｚｕｒｅ、Ｇｏｏｇｌｅ Ｃｌｏｕｄ 等美国云巨头ꎬ欧盟的选择是柔性规

训:不寻求将美国云巨头从欧洲市场排除ꎬ而是通过强制性互操作、数据可携、公

平竞争条款ꎬ将其纳入欧洲规则体系ꎬ在承认依赖的前提下行使规则主导权ꎮ 而

面对中国对欧在 ５Ｇ、半导体、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敏感领域的技术投资ꎬ欧盟的选

择是排他性防御:通过审查门槛下沉、适用范围扩张、权力向上集中ꎬ在资本进入

欧洲敏感技术领域之前筑起制度性边界ꎮ 综上ꎬ对美规则工具箱通过规则将外部

力量内化为合规参与者ꎬ是一种连接性主权ꎻ对中规则工具箱通过审查将特定资

本外化于技术边界之外ꎬ是一种壁垒性主权ꎮ 二者不仅是价值选择的分野ꎬ也是

结构性约束下的策略分化ꎮ

四　 基础设施维度的主权构建:建设与“清理”并行

数字基础设施是欧盟数字主权从制度理念转化为现实能力的关键媒介ꎬ负责

将法律文本和战略文件赋予的抽象权能ꎬ转化为可运行、可感知、可倚仗的物质性

力量ꎮ 在数据存储与处理领域ꎬ美国云巨头的服务器承载着半数以上的欧洲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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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ꎻ在通信网络领域ꎬ中国设备商在过去十余年间深度参与了欧盟成员国 ５Ｇ 基

础设施的规划与部署ꎮ 欧盟委员会经评估发现ꎬ在处理器、网络平台和云基础设

施等关键技术领域ꎬ欧洲企业的地位远远低于欧盟在全球经济中的权重ꎮ① 对这

种非对称依赖的深度焦虑让欧委会意识到ꎬ基础设施并非中立ꎬ而是数字经济的

生命线ꎬ因此ꎬ欧委会在«２０３０ 数字指南针:欧洲数字十年之路»(２０３０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Ｃｏｍ￣

ｐａｓｓ: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ｗａ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Ｄｅｃａｄｅ)中明确提出ꎬ“弹性、安全和值得信赖

的基础设施和技术是确保尊重欧洲的规则和价值观的必要条件”ꎮ② 其政策考量

不仅是通过“增量建设”补短板ꎬ更在于通过实施“去风险化”来进行“存量清理”ꎬ

以保护欧洲能源、交通等核心产业的底座安全ꎮ 这两条路径并行展开ꎬ构成了“建

设”与“清理”的复合数字主权构建逻辑ꎮ

(一)增量建设:Ｇａｉａ－Ｘ 和 ＥｕｒｏＨＰＣ 的自主算力和数据空间尝试

在基础设施维度的增量建设中ꎬ面对美国云服务商的市场霸权ꎬ欧盟选择以

柔性规制应对ꎮ Ｇａｉａ－Ｘ 不寻求建造替代性超大规模云平台ꎬ而是通过联邦架构与

标准制定ꎬ在依赖中建立规则主导权ꎮ 而面对算力这一战略制高点ꎬ欧盟则采取

硬性占领ꎮ ＥｕｒｏＨＰＣ 以公共投资直接建造并拥有自主超级计算设施ꎬ在物理层面

直接兑现主权承诺ꎮ 这一路径分化的背后反映了欧盟基础设施主权的务实逻辑ꎮ

１. Ｇａｉａ－Ｘ:对美式云垄断的柔性规制

欧盟的 Ｇａｉａ－Ｘ 是技术政治的一个典型案例ꎬ即欧盟通过技术架构设计这一

具象化的手段来追求“数字主权”的政治经济诉求ꎬ以对抗域外云服务商的技术殖

民并追求“战略自主”ꎮ 以 ＡＷＳ、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 Ａｚｕｒｅ、Ｇｏｏｇｌｅ Ｃｌｏｕｄ 为代表的美国云服

务提供商主导了全球市场ꎬ欧洲大量政府、企业和公民数据存储在美国公司的服

务器上ꎬ受美国«云法案» (ＣＬＯＵＤ Ａｃｔ)的管辖ꎬ这导致了欧洲数据控制权外流ꎮ

而欧洲企业对美国云服务的深度依赖限制了欧洲数字产业的创新和竞争力ꎬ而且

由于全球数据治理规则由技术事实标准主导ꎬ欧洲推崇的基于规则的治理模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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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２０３０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Ｃｏｍｐａｓｓ: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Ｗａ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Ｄｅｃａｄｅꎬ”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ꎬ Ｍａｒｃ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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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ｄ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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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虚设ꎮ

在此背景下ꎬ欧盟将重新掌握对数据的控制权视为实现欧盟数字主权的三大

支柱(计算能力、对数据的控制和安全连接)之一ꎬ①并推出了 Ｇａｉａ－Ｘ 这一数字基

础设施建设重点项目ꎬ作为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措施ꎮ Ｇａｉａ－Ｘ 始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ꎬ是德国和法国当时的经济部长发起的一项建设欧洲安全数据基础设施的联合

倡议ꎮ② 欧盟成员国在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发表联合声明ꎬ表示 Ｇａｉａ－Ｘ 旨在创建一个欧

洲数据基础设施ꎬ通过为欧洲数据共享提供安全和可互操作的环境来促进数字主

权和技术创新ꎮ③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ꎬ包括 １１ 家法国企业和 １１ 家德国企业在内的 ２２ 家

创始会员企业正式成立了“Ｇａｉａ－Ｘ 欧洲数据与云国际非营利协会”(Ｇａｉａ－Ｘ Ｅｕｒｏ￣

ｐｅａｎ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Ｄａｔａ ａｎｄ Ｃｌｏｕｄ ＡＩＳＢＬꎬＧａｉａ－ＸＡＩＳＢＬ)ꎬ负责该项目的具体运

作ꎮ 可见ꎬＧａｉａ－Ｘ 是由法德政府牵头、法德企业联动ꎬ经由欧盟层面的议程设置而

成为欧盟的一项核心数字战略ꎮ 其设想是以法德两国领先的数字企业为支撑ꎬ逐

步纳入其他欧盟成员国的数字企业ꎬ使之成为一个安全且具有主权属性的欧盟数

据基础设施ꎮ④ Ｇａｉａ－Ｘ 明确否认要构建一个单一的、庞大的“欧洲云”以取代现有

的云服务提供商ꎬ而是作为一个“连接器的连接器”ꎬ创建一个基于共同规则和标

准的联邦ꎬ将现有的云服务提供商、数据中心和企业用户连接起来ꎬ形成一个统一

的数据生态系统ꎬ其终极目标是实现数据的可发现、可信任和可互操作ꎬ让数据在

欧洲规则下安全、自由地流动ꎮ

为减少对美国云巨头的依赖ꎬ夺回数据控制权ꎬＧａｉａ－Ｘ 设计了一套联邦式的

技术架构ꎬ通过分布式节点的架构直接对抗像 ＡＷＳ 这种中心化的模型ꎬ通过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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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化的技术逻辑强制实现权力的分散ꎬ以打破单一中心的垄断控制权ꎮ① 这种技

术架构本身即是一种政治选择ꎬ它强调现有的市场结构和成员国多样性ꎬ避免自

上而下的强制性统一ꎮ 同时ꎬＧａｉａ－Ｘ 还将欧洲的规则和标准(如 ＧＤＰＲ、网络安全

标准等)进行了技术化嵌入ꎬ其核心是一套极其严格的合规性框架和共同规则ꎬ它

定义了成为 Ｇａｉａ－Ｘ 成员所需要遵守的“规则集”ꎬ包括技术、操作和法律规则ꎬ并

通过合规性自我声明和标签系统等形式来体现ꎮ 这一系列设计的目的是使欧洲

的规则和标准不再是单纯的法律条文ꎬ而是将法律要求直接“编码”到技术平台的

操作规则中ꎬ是一种典型的“布鲁塞尔效应”的技术强化ꎮ 此外ꎬＧａｉａ－Ｘ 还强调互

操作性和数据可移植性ꎬ它试图创造一个数字单一市场ꎬ让欧洲的中小云提供商

可以凭借特色服务而非规模优势参与竞争ꎬ这事实上是在通过技术架构来培育符

合欧洲产业政策的市场环境ꎮ Ｇａｉａ－Ｘ 的诞生ꎬ正是欧盟试图将“数字主权”这一

政治概念转化为“技术—法律—经济”复合体的一次尝试ꎮ

表 ２　 Ｇａｉａ－Ｘ 对«数据法案»等法律条文的技术“转译”

来自«数据法案»和«数据治理法案»

的法律原则
Ｇａｉａ－Ｘ 的技术响应和具象化

Ｂ２Ｂ 数据共享 建立数据空间ꎬ定义标准化 ＡＰＩꎬ提供共享的技术流程

避免云服务锁定
通过强制性的自我描述文件和标签系统ꎬ将符合法律精

神的服务标识出来

互操作性
采用开放标准和开源参考实现ꎬ通过开源组件连接异构

云环境

数据利他主义
构建基于公共利益的安全、受控的数据空间ꎬ通过使用

策略和策略执行点实现目的限制和可审计

　 　 注:表由作者自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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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ａｉａ－Ｘ 的技术架构体现了对«数据法案»等法律规则的技术“转译”ꎮ 法律要

求和具体实践之间往往存在一个巨大的鸿沟ꎮ 例如ꎬ法律规定了数据共享是一项

强制性法律义务ꎬ然而ꎬ法律本身无法规定数据应以何种格式、通过何种安全通

道、在何种信任基础上进行共享ꎬ这就产生了一个巨大的“治理真空”ꎮ 而 Ｇａｉａ－Ｘ

的技术架构正是为了填补这些真空而设计的ꎬ抽象的法律条款通过 Ｇａｉａ－Ｘ 的技

术架构ꎬ被“转译”成一套针对非欧盟服务商的、机器可读的、自动执行的技术性市

场准入壁垒ꎮ 首先ꎬ合规标签为外部企业进入欧洲数据生态设立了一套技术签证

系统ꎮ 境外企业若想加入 Ｇａｉａ－Ｘ 主导的欧洲数据空间ꎬ必须生成自我描述文件ꎬ

用机器可读语言声明自己如何具体满足«数据法案»的每一条要求ꎮ 其次ꎬ官方提

供的开源参考实现成为外部企业必须接受的合规基准ꎮ Ｇａｉａ－Ｘ 推动、认证的“数

据空间连接器”等开源组件ꎬ本质上是一个默认合规的技术“黑箱”ꎬ企业部署此类

组件便自动获得了与欧洲系统互操作的能力ꎮ 开源方案将极大地降低中小企业

接入欧洲数据空间的成本和难度ꎬ也能防止形成新的锁定ꎮ 但对已经占据主导地

位的美中企业而言ꎬ这将倒逼它们要么接受并集成这套欧洲主导的开源堆栈ꎬ而

这意味着技术路线的部分归化ꎻ要么只能投入巨大成本以自证其私有方案能达到

同等合规水平ꎮ 最后ꎬ审计与认证的自动化使非欧盟企业将处于一种常态化的、

穿透式的技术合规监督之下ꎮ 未来的合规审计很可能通过自动化的“合规性机器

人”ꎬ持续扫描企业 ＡＰＩ 和服务状态ꎬ与它们提交的自我描述文件进行比对ꎬ法律

条款由此转化为持续运行的技术监管流程ꎮ

Ｇａｉａ－Ｘ 成功吸引了大量的欧洲企业和组织ꎬ形成了制造业、能源、医疗等多个

行业数据空间的雏形ꎬ并且成功地将“欧洲数据空间”和“联邦式主权”这样的概念

推向了政策与产业辩论的中心ꎮ 以汽车行业的 ＣＡＴＥＮＡ－Ｘ 为例ꎬ该计划以欧洲

汽车以及汽车零件制造商为核心ꎬ旨在围绕汽车价值链建立一个开放协作的数据

生态系统ꎬ自 ２０２３ 年年中投入服务至今ꎬ全球会员已增长至近 ２００ 家ꎮ 当然ꎬ

Ｇａｉａ－Ｘ也面临多种困境ꎮ 一方面是治理模式的妥协ꎬ该计划采取的是多利益相关

方的治理模式ꎬ虽然由法国和德国政府牵头ꎬ但其核心运营实体 Ｇａｉａ－Ｘ ＡＩＳＢＬ 是

一个由企业、研究机构和协会组成的国际非营利协会ꎬ且鼓励包括美国云巨头在

内的全球企业参与ꎬ这种国际成员的深度参与引发了“主权稀释”的争议ꎮ 以亚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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逊、微软和谷歌为代表的美国数字巨头公司长期垄断欧盟市场ꎬ加之欧盟头部电

信公司的主要合作伙伴均为美国数字企业ꎬＧａｉａ－Ｘ 不仅在架构上依赖现有超大规

模云服务商的底层服务ꎬ而且从商业利益的角度考虑ꎬ也需要吸引美国巨头参与

以增强其吸引力和实用性ꎮ① 在此背景下ꎬＧａｉａ－Ｘ 难以有效培育和扶植欧洲本土

的云服务商取代原本的垄断商ꎬ反而可能因为欧盟层面的云服务市场进一步整合

而巩固美国大型数字企业的市场份额ꎮ② 另一方面ꎬ成员国之间的竞争、商业利益

分歧导致的实施阻力ꎬ也是当前 Ｇａｉａ－Ｘ 面临的主要障碍ꎮ③ 截至目前ꎬＧａｉａ－Ｘ 的

正式成员已超过 ３００ 个ꎬ尽管体现了这一计划的开放性和包容性ꎬ但也增加了成员

国之间沟通协调的成本ꎬ导致 Ｇａｉａ－Ｘ 项目的整体进展缓慢ꎮ 利益相关者的多样

性和国家间的路径分歧拖慢了行动的同步性ꎬ除了技术方面的分歧外ꎬ国家间在

治理议题层面的协商成本同样突出ꎬ特别是在定义公共标准方面ꎬ④这也解释了为

什么目前 Ｇａｉａ－Ｘ 的项目进展不及预期ꎮ

２. ＥｕｒｏＨＰＣ:对战略高地的硬性占领

２０２５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ꎬ第 ６６ 届 ＴＯＰ５００ 超级计算机榜单正式发布ꎬ排名前三的

超算仍然是来自美国能源部的实验室 Ｅｌ Ｃａｐｉｔａｎ、Ｆｒｏｎｔｉｅｒ 和 Ａｕｒｏｒａꎮ 第 ４ 名是空

降的欧洲超算 ＪＵＰＩＴＥＲ Ｂｏｏｓｔｅｒꎬ将 ２０２４ 年榜单的第 ４－９ 名依次向后挤了一位ꎮ

位于德国的 ＪＵＰＩＴＥＲ Ｂｏｏｓｔｅｒ 为 ＥｕｒｏＨＰＣ 所有ꎬ它实现了 １０００Ｐｅｔａｆｌｏｐ / ｓ 的运算性

能ꎬ现已是欧洲排名第一、世界第四的超算ꎮ 此外ꎬＥｕｒｏＨＰＣ 旗下芬兰的 ＬＵＭＩ、意

大利的 Ｌｅｏｎａｒｄｏ 和西班牙的 ＭａｒｅＮｏｓｔｒｕｍ ５ 也分别位列第 ９、１０、１４ 名ꎬ皆为全球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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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竞争中的有力竞争者ꎮ① ＥｕｒｏＨＰＣ 于 ２０１８ 年成立ꎬ是欧盟推动高性能计算战略

的核心机制ꎬ目的是在欧洲范围内开发、部署和拓展世界级的协调一致的高性能

计算及数据基础设施生态系统ꎮ 与 Ｇａｉａ－Ｘ 这种充满市场妥协的路径相对ꎬ欧盟

在战略计算领域选择了一条以超国家公共投资进行“硬性占领”的主权路径ꎬ其目

标是通过直接拥有和运营世界级的超级计算设施ꎬ从根本上确保欧洲在人工智

能、科学研究等关键领域的长期技术自主性ꎬ这是数字主权在物质层面的终极体

现ꎮ

ＥｕｒｏＨＰＣ 的创立及其地理部署、治理模式和技术选择都体现并服务于欧盟特

定的政治意图和价值观ꎮ 它并非因市场需求自然产生ꎬ而是欧盟及其成员国出于

对“算力差距”的地缘政治焦虑ꎬ通过政治决策主动创建ꎬ其战略目标是提升欧洲

的算力自主性ꎬ确保欧洲在数字时代拥有独立的算力支撑ꎬ以支持其在药物研发、

新材料和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的创新ꎮ② 其部署地点同样是成员国间政治博弈的

结果ꎬ将机器放置在芬兰、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地ꎬ不仅考虑了经济和技术因素

(如能源、冷却等)ꎬ也有平衡欧盟内部发展、强化区域科技枢纽的政治意图ꎮ③ 在

治理模式上ꎬ不同于 Ｇａｉａ－Ｘ 的产业联盟模式ꎬＥｕｒｏＨＰＣ 呈现出强烈的公共性和国

家干预色彩ꎮ ＥｕｒｏＨＰＣ 是一个由欧盟(以欧盟委员会为代表)、３７ 个参与国和第三

方合作伙伴共同组成的独特法律实体ꎮ 在决策机制上ꎬＥｕｒｏＨＰＣ 的管理委员会由

各参与方代表组成ꎬ资金和战略决策由公共利益主导ꎬ这确保了项目与欧盟的战

略高度绑定ꎮ 在资金来源方面ꎬＥｕｒｏＨＰＣ 由其成员共同资助ꎬ在 ２０２１—２０２７ 年期

间的预算约为 ７０ 亿欧元ꎬ其中大部分来自当前的欧盟长期预算ꎬ其余部分由成员

国根据本国 ＧＤＰ 规模共同出资ꎬ还有部分参与的企业或机构也会提供实物或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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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献ꎮ① 此外ꎬ技术路径的选择也体现了欧盟在追求“战略自主”和现实性之间的

政治权衡ꎮ 一方面ꎬＥｕｒｏＨＰＣ 通过“欧盟处理器计划”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ｒ Ｉｎｉｔｉａ￣

ｔｉｖｅꎬＥＰＩ)投资“欧洲芯”ꎬ旨在设计并开发完全由欧洲自主的低功耗微处理器ꎬ展

现了对长期技术自主的雄心ꎻ另一方面ꎬＥｕｒｏＨＰＣ 又在建立初期务实地采购了整

合美国技术(ＡＭＤ、Ｉｎｔｅｌ、ＮＶＩＤＩＡ)和欧洲技术(Ａｔｏｓ)的系统ꎬ以快速跻身第一梯

队ꎮ 这种混合架构本身就是一种政治选择ꎬ即在短期性能需求和长期自主目标之

间寻求战略平衡ꎬ反映了欧洲在无法立即实现纯粹自主的领域ꎬ试图通过公共投

资确保所有权和控制权、逐步推进技术替代的战略意图ꎮ

ＥｕｒｏＨＰＣ 的核心成果是直接部署和运营一批世界顶级的超级计算机ꎬ使欧洲

正式进入全球算力竞赛的第一梯队ꎮ 它不仅关注传统的超级计算机ꎬ还拓展至量

子计算机和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等领域ꎬ目前已在 ７ 个国家部署了量子计算机ꎮ②

当前ꎬＥｕｒｏＨＰＣ 框架下由欧洲公司自主研发的 Ｒｈｅａ－１ 处理器已进入流片阶段ꎬ首

批测试芯片计划于 ２０２６ 年年初交付合作伙伴ꎬ③这一里程碑标志着欧盟在构建自

主可控的高性能计算生态系统中迈出实质性步伐ꎮ 这是欧盟摆脱对美国公司依

赖的长期战略投资ꎬ也是其技术主权最底层、最基础的体现ꎮ 此外ꎬ作为一个强大

的象征性项目ꎬＥｕｒｏＨＰＣ 还有助于培养一种“欧洲科技共同体”的集体认同ꎬ将成

员国在数字领域的利益和命运更紧密地捆绑在一起ꎮ

(二)存量清理:从自愿性 ５Ｇ 工具箱到强制性供应链审查

无论是 Ｇａｉａ－Ｘ 还是 ＥｕｒｏＨＰＣꎬ都体现了欧盟在基础设施领域进行“增量建

设”的逻辑ꎬ即通过公共投资建设新的、欧洲自主的战略基础设施ꎬ是从无到有的

积极建构ꎻ而从“欧盟 ５Ｇ 安全工具箱”(ＥＵ Ｔｏｏｌｂｏｘ ｆｏｒ ５Ｇ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ꎬ以下简称“５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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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箱”)到新近«欧盟网络安全法»(ＥＵ Ｃｙｂｅｒ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ｃｔ)的修订提案ꎬ则体现了

欧盟试图对基础设施进行“存量清理”的逻辑ꎬ即对既有基础设施中的“高风险供

应商”组件进行物理清除ꎬ以构筑欧洲数字基础设施的技术边界ꎮ

２０２６ 年 １ 月 ２０ 日ꎬ欧盟委员会发布了一份«欧盟网络安全法»的修订草案ꎬ包含

了一揽子新的网络安全政策方案ꎮ① 欧盟委员会副主席汉娜􀅰维尔库宁(Ｈｅｎｎａ Ｖｉｒ￣

ｋｋｕｎｅｎ)表示ꎬ新规旨在强化供应链保护、应对网络攻击ꎬ筑牢欧洲技术主权与安全

韧性ꎮ② 修订草案的公布ꎬ标志着欧盟基础设施主权逻辑的重大范式转移:它将 ２０２０

年 ５Ｇ 工具箱的自愿性指南升级为强制性的供应链审查ꎬ将治理范围从 ５Ｇ 单一领域

泛化至十几个关键基础设施领域ꎬ将管控措施从“限制新增”延伸至“存量清理”ꎮ 它

试图通过法律性质的强制化、适用领域的泛化、管控措施的追溯化等策略ꎬ将地缘政

治意志“编码”为一套“去政治化”的、可执行的“技术—法律”排除机制ꎮ

首先ꎬ从 ５Ｇ 工具箱到新的«欧盟网络安全法»修订草案体现了欧盟对华技术

威胁认知的再政治化ꎮ 作为欧盟对华技术限制的开端ꎬ２０２０ 年出台的 ５Ｇ 工具箱

首次提出了“高风险供应商”的概念ꎬ并要求成员国采取限制措施ꎮ③ 其话语体系

仍以技术风险为核心外壳ꎬ强调“供应链多元化”“网络韧性”等“去政治化”的通

用表述ꎮ 相比之下ꎬ新版草案的技术中立性被明显削弱ꎮ 草案不仅将管控对象从

５Ｇ 领域扩张至能源、医疗、半导体供应链等十几个关键领域ꎬ更将措施追溯化ꎬ要

求成员国在 ３６ 个月内从移动通信网络中拆除已部署的高风险供应商设备ꎮ 此外ꎬ

新版草案提出认定“高风险供应商”的核心标准是“依赖风险”和“外部干预风

险”ꎬ而非具体的技术漏洞清单ꎬ还特别强调了应对“非技术风险”的重要性ꎮ④ 这

使得排除决定在本质上将成为一项政治判断ꎬ而非技术评估ꎮ 通过以上这些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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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ꎬ新版草案完成了一次威胁认知的再政治化ꎮ 它试图将 ２０２０ 年 ５Ｇ 工具箱中隐

晦的、以技术话语包装的地缘焦虑ꎬ转化为法律语言和行政程序ꎮ 通过“高风险供

应商”这一法律虚构ꎬ成功地将排除中国技术设备这一政治决定ꎬ“编码”为一个看

似程序正义、技术中立的法律机器ꎮ 这种威胁认知的泛化ꎬ为排除措施的激进化

和普遍化提供了合法性基础ꎮ

其次ꎬ修订草案的发布也意味着欧盟规制权力从“自愿指南”到“行政算法”的

强制化转变ꎮ 从技术政治学视角看ꎬ此次修订的核心在于将政治上的不信任感通

过法律手段转化为技术化的硬约束ꎬ即将政治意志从软性的政策倡议固化为具有

强制力的“技术—法律”架构ꎮ ２０２０ 年的 ５Ｇ 工具箱作为一份自愿性指南ꎬ意味着

对技术风险的评估权和最终裁量权仍掌握在各欧盟成员国手中ꎮ 然而ꎬ新«欧盟

网络安全法»修订草案的发布ꎬ意味着原本仅具软性约束的 ５Ｇ 工具箱可能将被升

格为具有法律强制力的统一信息与通信技术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ꎬＩＣＴ)供应链安全框架ꎮ 修订草案一旦通过成为直接适用的条例ꎬ将在

所有成员国具有直接的法律效力ꎮ ５Ｇ 工具箱时代ꎬ成员国尚可基于本国经济利益

与对华关系ꎬ对“高风险供应商”认定持保留态度ꎻ而新草案通过欧盟委员会和至

少三国联合发起风险评估机制ꎬ实质上剥夺了单个成员国否决排除决定的能力ꎮ

如果获得批准ꎬ该提案将触发各国强制电信运营商逐步淘汰已被多个成员国认定

为存在安全风险供应商(如华为和中兴)的约束性规则ꎮ 通过将自愿指南升级为

统一法规ꎬ欧盟实现了权力的向上集中ꎬ成员国在安全和主权话语下ꎬ将被迫让渡

原本属于国家层面的供应链自主权ꎬ这将是欧盟“技术主权”在规则维度激进的自

我授权ꎮ 此外ꎬ通过在法律中设定“高风险供应商”认定流程ꎬ特别是风险评估机

制的发起形式ꎬ①欧盟实际上在数字生态的底层逻辑中植入了一套“地缘政治过滤

算法”ꎮ 法律将不再仅仅处理事后的违规行为ꎬ而是转变为一种事前的结构性排

斥ꎬ将供应商的政治背景转化为技术准入的硬性门槛ꎮ

尽管该草案在规则层面构建了完美的防御闭环ꎬ但在其实施过程中也面临巨

大的行业争议和内部协调难题ꎮ ５Ｇ 工具箱时期ꎬ运营商仅需在新增投资中规避高

５２　 大国竞争背景下欧盟数字主权的复合构建

①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 ｆｏｒ ａ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Ｕ Ｃｙｂｅｒ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ｃｔ” .



风险供应商ꎬ而新草案要求拆除已稳定运行多年的存量设备ꎮ 欧洲电信组织 Ｃｏｎ￣

ｎｅｃｔ Ｅｕｒｏｐｅ 警告ꎬ仅移动网络领域的强制淘汰将产生数十亿欧元的额外成本ꎮ①

此外ꎬ成员国在排除中国设备上也存在利益分歧ꎮ ２０１９—２０２０ 年ꎬ在 ５Ｇ 工具箱谈

判期间ꎬ德国、西班牙、匈牙利等国正是基于经济理性抵制了对华为的强制排除ꎬ

最终促使 ５Ｇ 工具箱被设计为“自愿性指南”ꎮ② 五年之后ꎬ这些国家的技术依赖

程度并未根本改变ꎮ③ 对于这些国家而言ꎬ３６ 个月的淘汰期限意味着数十亿欧元

的额外支出、网络服务的中断风险以及与重要贸易伙伴的政治摩擦ꎮ

从 ５Ｇ 工具箱到新«欧盟网络安全法»修订草案是欧盟基础设施主权一次激进

的实践尝试ꎮ 修订草案的治理对象是已经物质化的 ５Ｇ 基站、电力控制系统、自动

驾驶平台、医疗成像设备ꎬ这些设备在过去五年到十年间被采购、安装、调试ꎬ已深

度嵌入欧洲关键基础设施的日常运行ꎮ 该治理手段不是通过市场竞争的优胜劣

汰ꎬ也不是通过技术迭代的自然更替ꎬ而是通过法律命令的直接干预来实现ꎮ 该

治理目标是在物理层面重塑欧洲关键基础设施的技术构成ꎬ让“高风险”技术从欧

洲的数字疆域中被系统性地、不可逆地清除出去ꎮ 与 Ｇａｉａ－Ｘ 和 ＥｕｒｏＨＰＣ 的“增量

建设”相比ꎬ它属于“存量清理”ꎬ二者共同构成欧盟基础设施主权的完整光谱ꎮ 然

而ꎬ这一激进实践也受制于基础设施主权的根本性约束:主权意志不能替代物质

基础ꎮ 当法律强制拆除的速度快于替代供应链的建设速度时ꎬ主权的激进性将不

得不向现实妥协ꎬ５Ｇ 工具箱的实施状况也证明了这一点ꎮ «欧盟网络安全法»修

订草案最终的落地形态ꎬ将不是布鲁塞尔单方面意志的简单投射ꎬ而是主权愿景

与技术依赖、安全诉求与经济代价、欧盟统一与成员国差异之间持续博弈的结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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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ꎬ第 １５６－１５８ 页ꎮ
根据丹麦咨询公司“Ｓｔｒａｎｄ Ｃｏｎｓｕｌｔ”在 ２０２５ 年发布的 ５Ｇ 市场报告的数据ꎬ截至 ２０２４ 年第四

季度ꎬ欧洲 ３２ 个国家(欧盟 ２７ 国＋５ 个非欧盟国家)中ꎬ近三分之一的 ５Ｇ 站点由中国的供应商提供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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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身份维度的主权构建:构建“可信欧洲”的数字围栏

在技术政治学的视野下ꎬ身份是主权行使的逻辑终点ꎮ 如果说规则提供了蓝

图ꎬ基础设施提供了物理底座ꎬ那么身份维度则确立了数字空间中的政治主体与

信任边界ꎮ 欧盟在这一维度的实践呈现出一种双面一体的逻辑:对外的边界划分

和对内的身份建构ꎮ 首先ꎬ数字主权的边界通过确认外部风险来实现ꎮ 正如上文

在规则与基础设施维度中所述ꎬ欧盟通过«欧盟网络安全法»等工具建立了“高风

险供应商”认定机制ꎮ 这些机制本质上是一种外向的身份识别实践ꎬ它将地缘政

治中的不信任转化为技术系统中的风险标签ꎬ从而在数字空间划定了清晰的信任

场域ꎮ 通过这种方式ꎬ欧盟完成了对数字主权边界的初步勾勒ꎬ即通过对技术源

进行识别并“去风险化”ꎬ为内部信任环境的建立扫清了障碍ꎮ 然而ꎬ仅仅依靠外

部排除并不能支撑起独立的主权人格ꎬ数字主权的深度建构ꎬ最终取决于如何定

义并凝聚其内部的政治共同体ꎮ 因此ꎬ本文的分析重点将转向欧盟最具主动性的

身份主权实践———ＥＵＤＩ 钱包ꎮ

(一)ＥＵＤＩ 钱包的出台及其背景

在数字时代ꎬ控制公民访问在线服务的身份认证体系已成为同控制物理领土

同等重要的主权新前沿ꎮ 欧洲公民与数字服务的连接ꎬ正被美国大型科技平台通

过其便捷的“社交登录”所垄断ꎮ① 这些平台的身份认证系统本质上是一种私人主

权的行使ꎬ相当于数字时代的“出入境管理”ꎬ大型科技平台以此获得了巨大的权

力ꎬ它们可以利用积累的行为数据施加前所未有的商业和政治影响力ꎮ 将数字身

份生态建立在境外科技巨头的基础上ꎬ意味着巨大的战略风险:不仅仅是数据流

向外部ꎬ更是将整个数字经济的信任基石“外包”出去ꎮ 同时ꎬ数字身份认证体系

也代表了数字空间的通行规则ꎬ谁掌握了它ꎬ谁就掌握了定义隐私、安全、数据权

利和商业模式的权力ꎮ 对境外平台的依赖不仅带来了数据安全危机和经济风险ꎬ

更意味着欧盟在定义其数字空间的准入规则、隐私标准和公民权利方面主权的严

７２　 大国竞争背景下欧盟数字主权的复合构建

① 例如ꎬ网站上常见的“通过 Ｇｏｏｇｌｅ 登录”“通过 Ａｐｐｌｅ 登录”或“通过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登录”的按钮ꎮ



重流失ꎮ 正如欧委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Ｕｒｓｕｌａ ｖｏｎ ｄｅｒ Ｌｅｙｅｎ)所言ꎬ“当一

个应用或网站要求我们创建一个新的数字身份或通过一个大平台轻松登录时ꎬ我

们不知道我们的数据在现实中发生了什么”ꎮ①

欧盟数字主权在身份维度上的缺失不仅体现在对外依赖上ꎬ在内部维度ꎬ也

从未真正存在过一个统一的欧洲数字公共领域和一个互操作性的数字身份系统ꎮ

欧盟及其成员国的主权身份系统在数字领域是碎片化的ꎬ德国的 ｅＩＤ、意大利的

ＳＰＩＤ、法国的 ＦｒａｎｃｅＣｏｎｎｅｃｔ 等系统互不联通ꎬ形成了一个“数字巴别塔”ꎮ 为什么

欧洲没有数字巨头? 欧洲通过内部政策讨论达成的共识为 ２７ 个成员国身份系统

的互不联通导致了巨大的交易成本ꎬ一个统一的欧洲数字身份系统对于欧洲数字

“单一市场”的建设是至关重要的ꎮ② 因此ꎬ关于欧洲统一数字身份的考量不仅是

隐私ꎬ更是“规模主权”的重组ꎬ即通过统一底座ꎬ将碎片化的小市场“缝合”成一个

足以与美中大厂抗衡的统一数字空间ꎬ从而找回缺失的规模竞争力ꎮ

在此背景下ꎬＥＵＤＩ 钱包正是欧盟和成员国为了在 ２１ 世纪有效行使主权、追

求“战略自主”而构建的信任基石ꎮ ２０１４ 年ꎬ欧盟委员会出台«电子身份识别和信

任服务法规»(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ｕｓｔ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ꎬｅＩＤＡＳ)ꎬ以加强整个欧盟

的安全数字交互ꎮ③ 这一法规旨在使欧盟公民能够使用各自的电子身份(ｅＩＤ)认

证和参与整个欧盟成员国的在线服务ꎮ ２０２４ 年 ２ 月ꎬ欧盟通过了修订后的 ｅＩＤＡＳ

２.０ 法规ꎮ 该法规赋予个人对其数据更大的控制权ꎬ并提出要在欧盟范围内实施

ＥＵＤＩ 钱包ꎮ④ ＥＵＤＩ 钱包是一个用户控制的应用程序ꎬ允许欧洲公民存储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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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数字证书ꎮ 这些凭证可以包括个人识别数据(如验证个人身份的身份证)

和各种电子属性证明(如移动驾驶执照和确认特定属性或资格的教育证书等)ꎮ①

ＥＵＤＩ 钱包并非要取代成员国各自的身份认证系统ꎬ而是要通过一个“身份联邦”

的模型构建一个互操作层ꎬ它承认成员国身份系统的权威ꎬ但通过共同的欧盟规

则和技术标准将它们编织在一起ꎮ

(二)ＥＵＤＩ 钱包对欧洲价值观的技术编码

与上文所述的防御性措施不同ꎬＥＵＤＩ 钱包是一次内化的、建设性的技术政治

尝试ꎮ 它不再仅仅关注“谁是敌人”ꎬ而是通过一套精密的技术架构ꎬ回答了“什么

是欧洲定义的数字公民”ꎮ 本文将从技术编码的视角ꎬ解析 ＥＵＤＩ 钱包如何将隐私

保护、自主可控等欧洲核心价值观转化为可执行的代码逻辑ꎬ从而在数字时代重

塑公共信任的基石ꎮ

首先ꎬＥＵＤＩ 钱包以“自我主权身份”(Ｓｅｌｆ－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ꎬＳＳＩ)模型对抗境

外科技巨头的平台中心化范式ꎮ ＥＵＤＩ 钱包摒弃了美国科技平台和欧盟自身由单

一中心集中存储和管理用户身份数据的传统架构ꎬ采用了去中心化的“自我主权

身份”模型ꎬ用户凭证以加密形式存储在个人设备上的数字钱包中ꎬ数据交换通过

点对点的可验证凭证完成ꎮ 这种技术架构的战略潜力通过 ｅＩＤＡＳ ２.０ 得到了法律

维度的深度激活:该条例在序言中明确要求ꎬ超大型在线平台负有接受 ＥＵＤＩ 钱包

作为身份验证手段的义务ꎮ② 这一“技术架构＋行政强制”的组合ꎬ试图在根本上

阻止美国科技巨头成为欧洲公民数字身份的“中间人”ꎬ直接挑战其通过控制身份

层来积累数据、锁定用户的商业模式ꎬ这是对科技巨头“身份即服务”垄断的一次

技术反击ꎮ 同时ꎬ这一架构也旨在防范任何外部中心化的控制ꎬ即使是欧盟机构

自身也无法在未经用户同意的情况下集中访问所有身份数据ꎮ 这在技术上预防

了未来因政治压力或安全漏洞导致的大规模身份数据被外部力量获取或操控的

风险ꎬ体现了“战略自主”中的安全维度ꎮ

９２　 大国竞争背景下欧盟数字主权的复合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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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ꎬＥＵＤＩ 钱包架构强调开放标准和互操作性ꎬ以确保规则制定权和技术选

择自由ꎮ ＥＵＤＩ 钱包不创建欧盟私有的、封闭的技术标准ꎬ而是基于“万维网联盟”

(Ｗｏｒｌｄ Ｗｉｄｅ Ｗｅｂ ＣｏｎｓｏｒｔｉｕｍꎬＷ３Ｃ)等标准组织制定的开放标准来构建ꎮ 一方面ꎬ

欧盟旨在摆脱对单一技术供应商的锁定ꎬ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的技术公司ꎬ都无

法通过其专利技术将欧盟捆绑在其商业生态中ꎬ以保持选择任何符合开放标准的

技术供应商的主动权ꎻ另一方面ꎬ欧盟也希望以此争夺全球规则的制定权ꎬ通过率

先在大规模公共应用中实施这些开放标准ꎬ试图将这些标准与诸如隐私和用户控

制等欧洲价值观深度绑定ꎬ并将其树立为全球数字身份的“事实黄金标准”ꎮ 这实

质上是将欧洲的规制偏好通过技术标准进行全球化输出ꎬ以实现规则自主ꎮ 此

外ꎬ互操作性是激活欧洲单一数字市场的关键ꎮ ｅＩＤＡＳ ２.０ 法规明确指出ꎬ这一实

践的核心意图在于“消除跨境使用电子识别手段的既有障碍”ꎬ并确立了强制性的

跨境互认框架ꎬ要求各成员国签发的数字身份钱包必须在全欧范围内获得无障碍

的法律认可与技术对标ꎮ① 欧盟希望通过这样的技术手段ꎬ将分散的欧盟成员国

市场整合为一个拥有 ４.５ 亿用户的统一数字空间ꎬ从而获得能与美中相抗衡的“规

模主权”ꎮ

最后ꎬＥＵＤＩ 钱包设置了国家背书的信任层级ꎬ将国家作为信任的终极锚点ꎮ

作为一项信任基础设施ꎬＥＵＤＩ 钱包的最终信任源不是钱包本身ꎬ而是成员国政府

根据 ｅＩＤＡＳ 法规认证的官方身份源ꎬ钱包只是呈现和管理这些由国家背书的凭证

容器ꎮ 同时ꎬＥＵＤＩ 钱包的技术架构划分了清晰的信任层级ꎬ明确区分了不同等级

的身份保证ꎬ确保高风险交易需要更高级别的身份验证ꎬ并将美国科技公司和中

国可能的方案都排除在最高信任层外ꎮ 通过这套由国家主导的信任体系ꎬ欧盟得

以清晰界定数字政治共同体的边界ꎮ 此外ꎬ这也为跨境数字治理奠定了基础ꎬ统

一的数字身份层使欧盟能够跨越成员国边界ꎬ直接、有效地实施数字政策ꎬ如跨境

福利发放和企业监管ꎬ这将大幅增强欧盟作为一个超国家实体的整体行动能力和

内部治理的自主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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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ꎬＥＵＤＩ 钱包正处于大规模试点过程中ꎬ并且计划于 ２０２６ 年年底在成员国

全面推出ꎮ① ＥＵＤＩ 钱包的测试已经超出了政府和公共服务范畴ꎬ在旅游、金融等

关键行业展开了真实的应用场景测试ꎮ 例如ꎬＡｍａｄｅｕｓ 与汉莎航空成功测试了

ＥＵＤＩ 钱包在线上值机、行李托运、登机的全流程中的应用ꎮ② 德国储蓄银行集团

宣布将 ＥＵＤＩ 钱包集成到其主要的银行 ＡＰＰ 中ꎬ以大幅提高用户便利性并巩固数

据主权ꎮ③ 在快速推进的同时ꎬＥＵＤＩ 钱包项目也面临协调复杂的生态系统、赢得

公众信任和被市场采纳等难题ꎮ 例如ꎬＥＵＤＩ 钱包的项目涉及欧盟 ２７ 个成员国、

众多私营合作伙伴以及非欧盟参与者ꎬ如何确保所有钱包都遵循共同规范以保障

互操作性ꎬ这将是一项持续性的挑战ꎮ

ＥＵＤＩ 钱包通过去中心化、标准开放化和信任国家化的技术架构ꎬ构建了一个

自主性闭环ꎬ它将欧盟的“战略自主”诉求和规范性价值观从布鲁塞尔的法律文

本ꎬ深刻嵌入每一位欧洲公民的日常数字生活ꎬ从而塑造一种基于欧洲价值观的

数字身份认同ꎬ代表了欧盟在个体层面实践“数字主权”的最深层尝试ꎮ 这也体现

了技术政治学的核心要义:技术和政治并非两个独立的领域ꎬ而是持续共同塑造

着我们所处的数字世界ꎮ

六　 数字主权实践的差异化指向

从本文对规则、基础设施与身份三个维度的分析中可以看出ꎬ欧盟数字主权

的构建并非整齐划一的“技术孤立”ꎬ而是呈现出一种非对称的、具有高度针对性

的实践逻辑ꎮ 这种差异化指向揭示了欧盟在面对美中两种不同竞争压力时ꎬ对威

１３　 大国竞争背景下欧盟数字主权的复合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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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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胁性质与依赖深度的动态校准ꎮ

在数字主权的实践逻辑上ꎬ通过对«数据法案»系列、Ｇａｉａ－Ｘ、ＥｕｒｏＨＰＣ、５Ｇ 工

具箱和«欧盟网络安全法»修订草案等案例的跨维度考察ꎬ可以发现欧盟在处理美

中竞争压力时呈现出显著的“对美规训、对华防御”的差异化策略倾向ꎮ 欧盟对美

路径更倾向于在功能性依赖中行使规训权力ꎬ美国对其技术压力主要源于其软件

生态与云服务的垄断ꎮ 因此ꎬ欧盟的主权实践更侧重于规则维度的“转译”ꎮ 通过

«数据法案»和 Ｇａｉａ－Ｘ 设定互操作性 ＡＰＩꎬ欧盟并不寻求物理上彻底切断美方服

务ꎬ而是通过市场治理逻辑进行规训ꎬ促使美资巨头在欧洲定义的标准轨道内运

行ꎮ 其核心目标是打破数据锁定ꎬ实现一种“受控的依赖”ꎮ 而欧盟的对华路径则

更倾向于在地缘政治风险中构建排他性的防御ꎮ 针对中国ꎬ欧盟的焦虑更多地指

向底层硬件的系统性风险与路径依赖ꎮ 因此ꎬ其主权实践侧重于基础设施维度的

“存量清理”ꎮ 从外商直接投资审查框架、５Ｇ 工具箱到强制性的新«欧盟网络安全

法»修订草案ꎬ欧盟采取的是一种排除逻辑ꎮ 其核心目标是通过对关键技术领域

设备和投资的剥离ꎬ从投资和供应链层面强行开辟出地缘政治的安全区ꎬ实现一

种“物理的隔离”ꎮ

这种差异化指向并非偶然ꎬ而是由压力源的本质特征所决定ꎮ 一方面是美中

威胁认知的差异ꎮ 美国被视为经济上的霸权、政治上的盟友ꎬ其压力主要体现在

市场垄断和私人主权扩张ꎬ因此ꎬ欧盟动用法律杠杆对其进行市场规制ꎻ而中国则

被视为技术上的挑战和制度性的对手ꎬ这意味着对中国技术的风险评估从基于事

实的风险转向了基于身份的风险ꎬ欧盟对中国技术的排斥ꎬ本质上是对非盟友政

体及其法律环境下“技术武器化”风险的系统性担忧ꎮ 另一方面ꎬ这也反映了欧盟

对产业支柱的生存焦虑ꎮ 与美国占优的虚拟服务不同ꎬ中国在工业数字化和能源

转型领域表现出极强的软硬一体化竞争力ꎬ直接挑战了欧洲传统的工业根基ꎮ 排

除中国设备ꎬ不仅是出于网络安全的考虑ꎬ更是为了在物理工业数字化转型的关

键期ꎬ利用行政壁垒为西门子、爱立信、诺基亚等欧洲本土工业巨头清场ꎬ剥离中

企设备可以被视为防止欧洲工业“空心化”的一种保护主义手段ꎮ

尽管存在明显的逻辑倾向ꎬ但必须指出ꎬ欧盟数字主权的差异化指向并非绝

对的技术脱钩ꎬ也不代表规则仅针对单一国家ꎮ 在规则维度ꎬ欧盟的法律框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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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形式上保持中性ꎬ其针对“守门人”平台或数据共享的硬性限制ꎬ在规训美国

巨头的同时ꎬ同样适用于具有相似市场地位的中国企业ꎬ如 ＴｉｋＴｏｋ、阿里巴巴等ꎮ

在阐述«欧盟网络安全法»修订草案时ꎬ欧委会副主席维尔库宁同样提到云服务和

卫星技术是两个潜在的安全风险领域ꎬ①而这两个领域几乎完全被美国公司所垄

断ꎮ 这种规则中性确保了欧盟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的法律正当性ꎬ也体现了其

作为规则大国对数字市场整体权力的重构ꎮ 在实践中ꎬ欧盟数字主权的差异化指

向同样存在不同程度的交叉渗透现象ꎮ 在基础设施维度ꎬＥｕｒｏＨＰＣ 虽然旨在对冲

美式算力霸权ꎬ但其对供应链自主可控的要求同样排除了其他非欧盟的硬件供

应ꎮ 在身份维度ꎬＥＵＤＩ 钱包对隐私算法的强制“编码”ꎬ既阻断了美式“私人主权”

的数据收割ꎬ也通过数字围栏防御了其他技术体系的潜在渗透ꎮ

综上所述ꎬ欧盟的数字主权实践展现出一种“嵌入式自主”的特质ꎬ它在规则维

度利用市场力量进行柔性规训ꎬ在基础设施维度利用行政力量进行硬性防御ꎬ在身

份维度则利用隐私算法进行双向阻隔ꎮ 这种差异化指向揭示了欧盟最真实的战略

意图ꎬ它并非追求与全球供应链的全面决裂ꎬ而是通过精准的技术政治实践ꎬ在依赖

美国生态的同时保住市场自治权ꎬ在利用中国制造的同时守住安全生命线ꎮ 这种非

对称的策略组合ꎬ共同支撑起欧盟在数字时代“战略自主”的总目标ꎮ

七　 结论

本文通过对欧盟数字主权实践的系统考察发现ꎬ欧盟正试图将其追求“战略

自主”的地缘政治抱负ꎬ精准地转化为一套涵盖规则、基础设施与身份维度的社会

技术实践ꎮ 这并非一次简单的技术脱钩ꎬ而是一场在深度依赖的全球技术生态中

进行的非对称性权力重构ꎮ

欧盟数字主权的构建呈现出极强的务实主义与技术政治化特征:在规则维

度ꎬ它通过“立法造市”将政治意志代码化ꎬ对美资平台进行柔性规制ꎬ对中国技术

资本实施排他性防御ꎻ在基础设施维度ꎬ它通过“增量建设”与“存量清理”的双轨

３３　 大国竞争背景下欧盟数字主权的复合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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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行ꎬ加强其对核心底座的物理掌控ꎬ特别是针对中国高科技企业进行系统性剥

离的政策倾向ꎬ标志着其安全逻辑已从风险治理走向身份排除ꎻ在身份维度ꎬ它通

过对内建构信任锚点与对外划定政治禁区ꎬ完成了数字共同体边界的闭环ꎮ 这一

复合防御系统不仅缓冲了来自美中技术博弈的外部压力ꎬ更试图系统性地缓解其

技术落后的竞争力焦虑ꎬ定义一种不同于美中的第三种数字文明模式ꎮ

欧盟这一态势对中国的启示体现在应对策略与借鉴经验两个层面ꎮ 一方面ꎬ

在应对策略上ꎬ中国需高度警惕欧盟数字主权逻辑中“安全焦虑身份化”的倾向ꎬ

即欧盟对中国企业、技术和资本的风险评估从基于事实的风险转向基于身份的风

险ꎮ 面对欧盟从 ５Ｇ 工具箱向全赛道供应链审查的硬性转变倾向ꎬ中国科技企业

应通过提升技术底层架构的透明度、积极参与欧洲开源生态建设ꎬ尝试在技术逻

辑上对冲基于身份的不信任ꎮ 同时ꎬ应利用欧盟内部经济利益与地缘诉求的张

力ꎬ在非敏感领域寻求务实的第三方市场协作ꎬ延缓系统性排除的连锁反应ꎮ 另

一方面ꎬ从借鉴的角度来说ꎬ中国可适当汲取欧盟将主权嵌入技术架构的建设经

验ꎮ 欧盟将法律条文“转译”为 ＡＰＩ 标准、将价值观“编码”为身份协议的做法ꎬ为

数字时代的社会治理提供了新范式ꎮ 中国在推进数字主权建设时ꎬ亦可强化将法

律“编码”为技术治理能力ꎬ不仅要在硬件底座上实现自主ꎬ更要学习如何将宏观

政策目标转化为微观的技术架构约束ꎬ通过构建主权内生的技术生态ꎬ实现数字

空间治理效能与地缘政治韧性的双重提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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